
 

處理利益衝突自行迴避案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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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公職人員報備利

益衝突自行迴避案件 

請其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施行細則第 6 條應記載事

項妥具書面資料報備（公職人員

若為機關首長應向上一級機關

報備），並副知服務機關 

政風機構應就報備之書面記載

事項、是否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第 10 條第 2 項所定報備機關

及有無利益衝突情形進行審查 

通知報備人

改向正確之

報備機關報

備，或轉知

正確之受理

報備機關 

非報
備機
關 

政風機構應將審查結果簽報機關首長，若

為機關首長則陳報上一級政風機構 

如有利益衝突情形應

即停止該公職人員執

行該項職務，並由「職

務代理人」執行 

如機關首長認該公職

人員無需迴避者，得命

其繼續執行職務 

調查結果發現公職人員有違反利益衝突

者，應循政風體系陳報法務部進行裁

罰，如違反本法而涉及其他法律責任

者，另依有關法律處理 

政風機構接獲公職人員向其他報備
機關（監察院、上級機關或其他非本
機關之政風機構）報備利益衝突自行
迴避之副知 



處理利益衝突申請迴避或檢舉、交辦案件流程圖 

 

 

 

 

 

 

 

 

 

 

 

 

 

 

 

 

 

 

 

 

 

 

 

 

 

 

 

 

受理利害關係人申請利

益衝突迴避案件 

請其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施行細則第 7條應記載事

項，妥具書面資料向服務機關 

、上級機關或監察院提出申請 

受理申請機關應就報備之書面

記載事項、是否為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第 12 條所定受理機關及

有無利益衝突情形進行審查 

通知申請人

改向正確之

受理機關申

請，或轉知

正確之受理

申請機關 

非受理
申報機
關 

受理申請機關應將審查結果簽報機關首

長(若為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處理) 

如有利益衝突情形應

命被申請迴避公職人

員迴避，該公職人員

不得拒絕 

審查結果應以機關名義做成決定書函復

申請人及被申請迴避之公職人員，另副

知被申請迴避公職人員之服務機關；如

為受理檢舉或交辦案件應回復檢舉人或

交辦單位 

如公職人員有利益衝突情形命其迴避而不迴避者，應檢具相關資料陳報法

務部進行裁罰，如違反本法而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另依有關法律處理 

受理民眾檢舉、議員交查、機關
首長交辦、上級交辦、媒體報導
或其他關於利益衝突迴避案件 

註：１、受理申請機關應適用行政程序法及受理人民申請案件相關規定辦
理，對於申請人及受申請迴避公職人員權益之保障均應注意。 

  ２、處理檢舉或交辦案件應注意處理之資料有無保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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